附件1
2025年度石景山区酒店住宿业高质量发展

政策兑现申报指南

根据2025年5月16日发布的《石景山区发展会展经济推动酒店住宿业高质量发展八条措施》（石文旅通〔2025〕8号）及其实施细则等文件精神，石景山区文化和旅游局组织编制本申报指南，请按照要求开展项目申报工作。

一、申报主体
本政策面向两类申报主体，分别是酒店和旅行社，申报主体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申报单位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法注册登记并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具备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社会劳动保障制度，建立完备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并留存日常安全生产记录。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报：

1.申报单位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相关部门立案调查的；

2.申报单位近三年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或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且未按主管部门要求进行整改的；

3.申报单位存在严重违法失信情形的；

4.住宿业“风险+信用”监管系统评级为“C”级、“D”级的；
（二）酒店申报主体应为在石景山区有固定经营场所，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卫生许可证》，符合《北京市酒店业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文件规定并以酒店住宿业为主营业务的可持续经营企业，且已经纳入北京市住宿业管理系统和住宿业监测平台。

（三）旅行社申报主体应为以旅行服务为主营业务，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并正常经营的合法经营企业。

（四）针对第8条（鼓励员工提升）措施的申报主体为酒店，申报该奖励的员工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治立场坚定，同时，应为在石景山区正常经营的酒店就职、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在职员工，持有正式聘用证书或劳动合同，且已获得国家、北京市及石景山区行业技能大赛相关奖项。具备良好的个人信用状况，无任何违法、违规行为记录。
二、申报时间

2026年2月24日至3月27日

三、奖励方向和申报条件

（一）鼓励评星评级

在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新评定为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旅游饭店，新评定为金树叶、银树叶绿色旅游饭店，新评定为精品旅游饭店称号，新评定为金羽级、银羽级、铜羽级主题酒店。

（二）鼓励做大做强

酒店申报主体需2023年12月31日前开业，且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酒店营业收入同比2024年全年增幅需超过100万元及以上。
（三）鼓励品牌引领

酒店申报主体加盟国际、国内知名酒店管理运营公司，达到三星级及以上标准（含同等标准），签订5年及以上委托管理合同且正式运营，并于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向酒店管理运营公司支付管理费（包含基本管理费和奖励管理费）。

（四）鼓励资源联动

酒店申报主体需在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与石景山区的景区（点）、赛事、购物、餐饮、科技、文娱、会展、演艺、康养、展览等业态融合发展打造联动产品、文创产品或融合消费场景，且在经营中提供一定的优惠。

（五）鼓励创新营销

酒店申报主体需利用多种传播渠道、多种表现形式创新开展营销推广，参与地区文旅品牌建设，需实现吸粉量、关注量、好评量增幅达20%以上或者携程等大型平台公众评分8分以上（如满分5分，需评分4分以上），并在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已支付营销推广费用。

（六）支持留宿补贴

旅行社申报主体于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与酒店联合引入入境游团队的，需满足团队规模达10人及以上，团队留宿至石景山区1晚及以上，且该团队至少游览1个石景山区收费景区景点或旅游项目；同时，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留宿酒店入境游客需达200人/晚及以上。

（七）鼓励高端人才聘用

酒店申报主体需为星级饭店、高端酒店，且在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需聘用拥有高级技师资格证、技师资格证的人才，包括中式烹调高级技师和技师；面点高级技师和技师；西餐高级技师和技师等。

（八）鼓励员工提升

酒店申报主体聘用的员工需在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获得国家、北京市或石景山区行业技能大赛一、二、三等奖。
四、申报材料
（一）2025年度石景山区酒店住宿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兑现申报表。
（二）2025年度石景山区酒店住宿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兑现承诺书。

（三）2024年度和2025年度审计报告。

（四）2025年度石景山区酒店住宿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兑现附件资料。

五、申报流程
（一）项目培训。2025年度石景山区酒店住宿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兑现前期开展项目培训工作，提高申报单位的申报材料准确性和完备性。
（二）项目申报。请各申报单位于2026年3月27日前登录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政策兑现专区（ https://zhengce.beijing.gov.cn/#/home），按照《2025年度石景山区酒店住宿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兑现申报指南》的要求及时完成线上申报工作。逾期未提交，视为自动放弃本次政策兑现申请。纸质版材料另行通知提交。
（三）项目评审。区文化和旅游局组织第三方机构及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评审结果通过官网公示。
六、申报要求

（一）每个申报主体可结合实际申报一个方向。

（二）申报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如实申报，并对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不得虚报、瞒报；对弄虚作假的单位，一经查实，直接取消其申报资格。
（三）项目申报资料须严格按照线上平台下载的资料规范制作，封面应注明简称和项目申报单位全称，按申报材料顺序装订成册，且内容须严格保持一致。
（四）项目申报资料未按照规范制作、提供资料不齐全或超过申报时间的，不予受理。

（五）申报主体作为后期奖励资金接收单位。

（六）已获得区级其他奖励资金支持的，原则上不再重复享受本项奖励资金支持。

七、其它事项
（一）申报咨询电话

韩老师13718022733，李老师68607264；
咨询时间：工作日9:00-11:00　14:00-17:00
（二）石景山区文化和旅游局对本申报指南拥有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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